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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 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(第 132章 )  

 
《 2009年 街 市 (〈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〉 停 止 適 用 )宣 布 》  

 
《 2009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)令 》  

 
《 2009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10)令 》  

 

 
引 言  

 
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(下 稱 “該 街 市 ”)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八 日 停 止 運 作。本

文 件 向 議 員 簡 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下 稱 “署 長 ”)根 據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

條 例 》 (第 132章 )(下 稱 “該 條 例 ”)制 定 關 於 停 止 指 定 該 街 市 為 公 眾 街 市 的

三 條 附 屬 法 例 。  

 

 
背 景  

 
2 .  為 妥 善 規 管 和 管 轄 公 眾 街 市 ， 署 長 根 據 該 條 例 第 79(1) 條 獲 授 予 權

力 ， 可 宣 布 某 處 用 作 街 市 的 場 地 為 該 條 例 適 用 的 街 市 。 其 後 ， 署 長 可 根

據 第 79(3)條 把 宣 布 為 該 條 例 適 用 的 街 市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， 以 便 該 街 市 根

據 第 79A條 歸 署 長 管 理 和 管 轄 。 署 長 亦 有 權 根 據 第 79(5)條 修 訂 、 增 補 或

删 減 該 條 例 附 表 10所 訂 明 的 指 定 公 眾 街 市 。  

 
3 . 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一 號 報 告 書 》 建 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下 稱 “食 環

署 ”)審 慎 評 估 已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的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是 否 有 需 要 繼 續 經 營。如

沒 有 需 要 繼 續 經 營 該 街 市 ， 則 應 聯 同 政 府 產 業 署 和 地 政 總 署 探 討 該 街 市

作 其 他 有 益 用 途 。  

 
4 .  當 年 興 建 該 街 市 ， 原 意 是 為 尖 沙 咀 東 部 居 民 提 供 公 眾 街 市 設 施 ， 但

隨 着 尖 沙 咀 逐 漸 發 展 為 商 業 和 旅 遊 中 心 ， 附 近 一 帶 的 住 宅 區 大 多 變 成 商

鋪 和 辦 公 室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該 街 市 附 近 有 不 少 超 級 市 場 和 新 鮮 糧 食 店 ， 而

區 內 另 有 兩 個 由 食 環 署 營 運 的 街 市 ， 因 此 區 內 居 民 對 該 街 市 的 新 鮮 糧 食

供 應 服 務 需 求 不 大 。 由 於 區 內 已 有 數 以 百 計 的 食 肆 和 小 食 店 ， 為 在 該 區

居 住 或 工 作 的 人 士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選 擇，該 街 市 地 下 的 熟 食 中 心 亦 非 必 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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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基 於 上 述 評 估 結 果 ， 食 環 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徵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轄

下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該 委 員 會 一 致 贊 成 盡 快 全 面 關 閉 該 街

市。因 此，食 環 署 在 該 街 市 的 所 有 租 約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七 日 屆 滿 後 ，

沒 有 與 租 戶 續 約 ， 並 收 回 所 有 街 市 攤 檔 。 該 街 市 自 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十 八

日 起 停 止 運 作 ， 署 長 有 需 要 宣 佈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。 食

環 署 現 正 就 該 街 市 物 業 的 未 來 用 途 諮 詢 相 關 部 門 。  

 

 
附 屬 法 例  

 
6 .  署 長 制 定 了 以 下 宣 布 及 命 令 ， 停 止 該 街 市 的 運 作 ：  

 
(a)  《 2009 年 街 市 (〈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〉 停 止 適 用 )宣 布 》 (載 於 附 件

A)， 以 宣 布 該 街 市 不 再 屬 於 該 條 例 適 用 的 街 市 ；  

(b)  《 200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)令 》(載 於 附 件 B)，

以 停 止 指 定 該 街 市 為 公 眾 街 市 ； 以 及  

(c)  《 200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10)令 ） (載 於 附 件 C)， 以

將 該 街 市 從 指 定 公 眾 街 市 列 表 中 删 除 。  

 
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
 
7 .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  

 

 刊 登 憲 報  提 交 立 法 會  

《 2009 年 街 市 (〈 公 眾

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〉停 止

適 用 )宣 布 》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三 十 日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
四 日  

《 200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

市 政 ( 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

街 市 )令 》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三 十 日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
四 日  

《 200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

市 政 條 例 ( 修 訂 附 表

10)令 》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三 十 日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
四 日  



 

 -4- 

附 屬 法 例 的 影 響  

 
8.  三 條 附 屬 法 例 均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並 且 不 會 影

響 該 條 例 現 有 的 約 束 力。這 些 附 屬 法 例 對 經 濟、生 產 力 或 環 境 沒 有 影 響 。

該 街 市 自 一 九 九 四 年 啟 用 以 來 ， 日 常 管 理 工 作 一 直 外 判 ， 關 閉 該 街 市 不

會 導 致 刪 減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情 況 ， 因 此 對 公 務 員 事 務 沒 有 影 響 。 此 外 ， 在

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， 該 街 市 的 合 約 維 修 工 作 涉 及 的 經 常 開 支 約 為 136

萬 元 ， 而 來 自 檔 位 租 金 的 收 入 則 約 為 184 萬 元 。 關 閉 該 街 市 對 經 常 開 支

和 收 入 實 質 所 帶 來 的 影 響 ， 須 視 乎 該 街 市 日 後 的 用 途 而 定 。  

 

 
公 眾 諮 詢  

 
9.  食 環 署 曾 徵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和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現 有 租 戶 的 意 見 ， 他 們

均 贊 成 停 止 該 街 市 的 運 作 。 我 們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十 二 日 向 立 法 會 食

物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資 料 文 件 ， 闡 釋 該 街 市 停 止 運 作 一 事 。  

 

 
宣 傳  

 
10.  有 關 持 份 者 已 經 清 楚 知 悉 這 項 計 劃 ， 因 此 無 須 就 有 關 指 定 作 進 一 步

宣 傳 。  

 

 
查 詢  

 
11.  如 對 本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(食 物 )7

李 國 雄 先 生 聯 絡 (電 話 ： 2973 8114)。  

 

 

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
 

 

 



 

 -5- 

 

 

 

 
附 件 A 

 
《 2009 年 街 市 (〈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〉 停 止 適 用 )宣 布 》  

 

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 

(第 132 章 )第 79(1)條 作 出 )  

 
1 .  《 公 眾衞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不 再 適 用 的 街 市  

 
現 宣 布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不 再 屬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(第 132 章 )適 用

的 街 市 。  

 
2.  修 訂 附 表  

《 街 市 宣 布 公 告 》(第 132 章，附 屬 法 例 AN)的 附 表 現 予 修 訂，廢 除  —  

 

 
  “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 Kimberley Street  Market＂ 。  

 

 
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
 
 2009 年 10 月  日  

 

 

 
註 釋  

 
本 宣 布 將 金 巴 利 街 市，宣 布 為 不 再 屬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(第 132

章 )適 用 的 街 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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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

 
《 2009 年 公 眾衞生 及 市 政 (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)令 》  

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 

(第 132 章 )第 79(3)條 作 出 )  

 
1 .  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 

金 巴 利 街 街 市 不 再 指 定 為 公 眾 街 市 。  

 

 
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
 

 

 

 

 
2009 年 10 月  日  

 

 
註 釋  

 
本 命 令 取 消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作 為 公 眾 街 市 的 指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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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C 

 
《 2009 年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(修 訂 附 表 10)令 》  

 
(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 

(第 132 章 )第 79(5)條 作 出 )  

 
1.  公 眾 街 市  

 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(第 132 章 )附 表 10 現 予 修 訂 ， 廢 除  —  

  “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 Kimberley Street  Market＂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 

 

 

 
2009 年 10 月   日  

 

 
註 釋  

 
鑑 於 金 巴 利 街 街 市 作 為 公 眾 街 市 的 指 定 已 被 取 消 ， 本 命 令 相 應 地 修

訂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例 》 (第 132 章 )附 表 10 以 反 映 該 項 取 消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
